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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接收 

2019 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复试细则及时间安排 

    根据《关于做好 2019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河

海校科教〔2018〕43 号）文件精神及学校工作会议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制定 2019

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复试细则及时间安排。 

一、复试工作原则 

1、学院各学科专业要认真执行河海校科教〔2018〕43号文件规定的要求、标准和计

划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规范工作程序，认真组织复试，确保推免生复试工

作顺利进行。 

二、复试工作组织 

为做好推免生复试工作，我院特成立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领导、协

调全院的推免复试工作，对学院录取工作进行监督，保证复试工作公开、公平、科学、

合理地进行。 

三、复试要求 

 1、参加我院复试的学生，需提供以下材料： 

（1）《河海大学 2019 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申请表》（系统打印）原件； 

（2）大学本科阶段成绩单原件，须加盖学校教务处或院系公章（校内考生不需再提

供）；    

（3）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学生证复印件，原件备查； 

（4）外语水平证明（如 CET-4、CET-6、TOEFL、IELTS 等的证书或成绩单复印件）、

计算机水平证明，原件备查； 

（5）公开发表的学术性论文、专利、出版物或取得具有学术水平的工作成果的复印

件或证明信。 

（6）参与社会工作、志愿服务等活动的证明材料。 

请将以上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。一经提交，恕不退还。 

2、申请学生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，如查出有不符事实的信息，取消其复试资格，

并依照有关规定处理。 

四、考核内容及复试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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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按照学校相关文件精神，考核方式为综合面试，主要考核学生的外语水平、学术

能力与综合素质。 

外语水平：重点考察考生的外语基础、专业外语水平和外语表达与沟通能力。 

学术能力：对学术型研究生重点考察考生专业知识、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；对专业

学位研究生突出对考生实践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等方面的考查。 

综合素质：重点考察考生的思想政治觉悟、心理健康、社会活动、诚信以及专业契

合度等方面。 

2、复试成绩采取百分制。其中外语水平占 25%（X），学术能力占 55%（Y），综

合素质占 20%（Z）。其中思想政治不合格采取一票否决。 

经学院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，向研究生院报送建议录取名单（排

序）。 

五、复试时间安排 

复试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，请保持通讯畅通并密切关注研究生院网站及土木与交通

学院网站研究生教育栏目通知。 

六、其他 

1、本细则中未提及事项按《关于做好 2019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生免试攻读研究生

工作的通知》（河海校科教〔2018〕43 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 

2、学院联系方式： 

联系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西康路 1 号 

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研究生培养办公室（科学馆 503） 

邮政编码：210098；联系电话：025—83786552    联 系 人：刘老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 月 19 日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